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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喜专审字[2020]第 00954 号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未名医药”）2019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19年12月31日的合

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了中喜审

字[2020]第01799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保留审计意见

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内容 

（一）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的确认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9 及附注六、37 所述，未名医药对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简称“北京科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562,820,627.97 元，持股

比例 26.91%，采用权益法核算。2019 年度确认了对北京科兴的投资收益

128,076,598.40 元 

北京科兴主要股东因公司重大发展问题产生矛盾，在对 2017 年度、2018 年

度进行审计时，我们未能全面充分接触北京科兴的财务资料，导致我们对未名医

药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我们在对北京科兴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时，获取了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会计账簿并进行了查阅，获取

了中诚信安瑞（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北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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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除此之外，我们未能获取其

他的审计证据及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判断未名医药是否能够对北京科兴有

重大影响，无法对期末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562,820,627.97 元及本期确认的

投资收益 128,076,598.40 元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 

（二）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的完整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5、（4）及附注十二、4 所述，未名医药控股股东北京

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集团”）以收取工程款、设备

款、技术转让款、代理权采购款等形式，通过第三方占用未名医药全资子公司未

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未名”）及其子公司天津未名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未名”）自有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非经营

性占用资金余额人民币 507,300,176.11 元，利息人民币 54,356,722.76 元。 

未名医药主要通过其供应商转款给关联方或关联方欠款单位完成上述关联方

资金占用。我们获取了未名医药（含子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路径明细，获取

了资金流入关联方单位的银行回单、关联方归还资金的银行回单及银行承兑汇票，

并与关联方资金往来路径明细表进行核对。我们对配合资金占用转款相关的供应

商和公司员工，进行了访谈或函证，获取其配合或知悉的资金占用转款明细表、

承诺函。但由于未名医药尚未能提供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完整性证据，我们也未能

对上述占用资金的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三）控股股东抵债资产价值确定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5、（5）所述，控股股东未名集团违规占用资金，未名

集团以其所持有的四项药品技术及吉林未名天人中药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吉林未名”）100%的股权抵偿未名集团占用的资金及利息。截至审计报告

日，上述债务重组交易尚未经未名医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针对四项药品技术我们获取了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报

告、评估师的评估工作底稿，我们检查了评估方法的合理性、估值模型、假设和

个别修正参数等关键数据，但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 

（1）可比公司无形资产提成率、无形资产回报率是否具有代表性和适当性； 

（2）评估预测期相关新药收入规模及单支产品定价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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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无法确认未名集团抵债的四项药品技术的公允价值是否适当。 

2、针对吉林未名 100%的股权价值，未名医药聘请北京经纬仁达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经纬”）对吉林未名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出具了经纬仁达评报字（2020）第 2020042067 号评估报告。我们阅读了该评估

报告，并与评估人员进行了沟通，但无法确认以下几点： 

（1）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是否适用； 

（2）交易价格为资产评估人员根据对抚松县万良人参交易市场进行走访，取

得的交易价格确定，是否具有代表性； 

（3）对于评估师关于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的公开市场假设及相关参数取值

依据是否合理。 

评估人员确定野山参数量时，利用的吉林省鑫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林调公司”） 2020 年 6 月出具的《吉林未名天人中药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露水河野山参抚育基地调查报告》，我们阅读了该调查报告，并与林

调人员进行了沟通，调查报告显示吉林未名种植的野山参基本采用籽播的方式，

不移栽、不搭棚、不施肥、不打药、不锄草、不动土，没有人工干预。我们对林

调公司基于上述野山参的养护方式下，运用样方内的人参数量来推断野山参总体

数量的方法是否合理无法确认。 

我们在审计时，未能获取吉林未名的参种采购台账、养护台账、播种台账等

关键经营资料，无法取得有关参龄、出苗率、参种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对抵债的吉林未名 100%的股权抵账价值是否公允无法

确认。 

3、未名集团以吉林未名 100%股权抵债，未名医药已与未名集团办理了资产

交接和工商变更，期末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吉林未名纳入合并范围，并追

溯报表期初。吉林未名股权是未名集团控制的子公司于 2011 年自集团外部购入，

因未能获取购买日吉林未名的财务报表、资产清单等原始数据，我们无法确定吉

林未名股权的初始入账价值是否准确。此外，未名医药的债务重组协议尚未获取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抵债事项是否存在变化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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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子公司的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未能有效

运行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5、（4）及附注十二、4 所述，未名医药控股股东非经

营性占用未名医药全资子公司厦门未名，及其子公司天津未名自有资金余额共计

人民币 507,300,176.11 元。未名医药主要通过其供应商转款给关联方或关联方欠

款单位完成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 

未名医药对子公司的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未能有

效运行。2019 年度下半年未名医药已对公司相关内控进行整改，但运行期限较短，

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其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关联交易

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是否有效。 

（五）子公司与关联方生产技术委托开发交易的真实性、价格公允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6 所述，未名医药全资子公司厦门未名与关联方漳州未

名博欣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博欣”）签订生产技术委托开发合同，

合同金额 700 万元，期末预付技术转让款 400 万元。我们执行了检查、函证、访

谈等审计程序，但仍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交易的商业实质

及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四章第二节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

留意见”，其中第二项情形为“（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第十四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下列方式确定其影响：（一）如果未发现的错

报（如存在）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

当发表保留意见。”。 

如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所述，我们无法就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部分所述的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认为，这些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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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

相关规定，我们对未名医药2019年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三、保留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如保留事项所述，我们对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事项对未名医药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19年度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

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说明 

审计报告的“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事项二所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在以往

形成时属于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的事项。除此之外，由于我们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

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

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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